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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BA_A7_E5_BB_BA_E9_c54_645470.htm (八)安全防护设备管

理 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34条规定：“施工单位

采购、租赁的安全防护用具、机械设备、施工机具及配件，

应当具有生产(制造)许可证、产品合格证，并在进入施工现

场前进行查验。 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用具、机械设备、施工

机具及配件必须由专人管理，定期进行检 查、维修和保养，

建立相应的资料档案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报废。” 作

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、规章制度和操作规

程，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、机械设备等。 [重点解析] 掌握

“两证”，即应当具有“生产(制造)许可证、产品合格证”

。 (九)起重机械设备管理 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

第35条规定：“施工单位在使用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

手架、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前，应当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验

收，也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验收；使

用承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的，由施工总承包单位

、分包单位、出租单位和安装单位共同进行验收。验收合格

的方可使用。 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规定的施工起重机

械，在验收前应当经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验合

格。 施工单位应当自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、模板

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，向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登记。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

该设备的显著位置。” 依据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第2

条，作为特种设备的施工起重机械指的是“涉及生命安全、



危险性较大的”起重机械。 [重点解析] 使用承租的机械设备

和施工机具及配件，也会有“四方验收”，但验收主体中还

有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或设计单位吗?如果没有，都有哪些单

位参加呢?应当准确掌握。 (十)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《建设工程

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38条规定：“施工单位应当为施工现

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。 意外伤害保险费

由施工单位支付。实行施工总承包的，由总承包单位支付意

外伤害保险费。意外伤害保险期限自建设工程开工之日起至

竣工验收合格止。” 根据这个条款，分包单位的从事危险作

业人员的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费是由总承包单位支付的。而

这个结论与2003年建设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《

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(示范文本)(GF20030214)》是矛盾

的。该文本第15．4款规定：“劳务分包人必须为从事危险作

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，并为施工场地内自有人员生命

财产和施工机械设备办理保险，支付保险费用。”但是，由

于《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(示范文本)(GF20030214)》不

具有强制约束力，所以，在工程实践中还是要由总承包单位

来支付分包单位职工的意外伤害保险费。 [重点解析] 1．建筑

工程一切险既可由建设单位支付也可由施工单位支付，但本

条规定的意外伤害险只能由施工单位(实行施工总承包的，由

总包支付)投保并支付保费。 2．注意意外伤害保险的期限的

起止时间，特别是终止时间是“竣工验收合格止”，而非“

竣工之日”。因为竣工验收本身也需要时间，这段时间里如

果发生意外伤害，也属于发生在保险期限之内。百考试题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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